粤电广州新能源集控中心至深圳供电局综合数据网通道4M通信专线深圳段通信通道技术规范书

通信通道的技术和维护要求
1、提供的通信通道满足CCITT或ITU-T相关建议的技术参数标准要求。
2、保证在服务提供期间，通信通道端到端误码率不能大于10-9；通道全年可用率达到99.9%；全年通道故障平均恢复时间小于4小时。
3、保证其内部的员工及技术人员除必需的网络维护程序外，不能对在线的提供服务的通道上进行窃听或接入。

4、提供粤电广州新能源集控中心至深圳供电局综合数据网通道4M通信专线深圳段的开通调试以及与广东省网的对接服务。

乙方的义务

（1）乙方应在本项目合同签字盖章后，在收到甲方开通通知7天内，按期、按质、按量向甲方提供并开通通信通道。在通信通道交付使用前，乙方应派员对所提供的通道进行测试，确保达到本合同规定的技术水平。

（2）乙方有责任不作出任何有损甲方合法利益的行为，并有责任保守本项目合同的商业秘密。

（3）乙方应保证对甲方所提供的通信通道的运行优质可靠，通信质量达到本合同所规定的要求，保证端口到端口的带宽和稳定、无间断的通讯传输，同时不受任何干扰、影响和窃听。未经甲方书面同意前，乙方不得授权任何第三者使用该通道。如所提供的线路通信质量达不到本项目合同第一条规定的要求，乙方应迅速解决。

（4）乙方应向甲方提供该通信通道的路由、所用设备型号与配置方案等资料，以确保甲方正常使用和对通信通道的性能进行监测。

（5）乙方负责提供乙方机房网络设备的接入端子架，并负责维护到接口界面的端子架。乙方进行调配和安装时，甲方有权进行监督。同时，甲方有权了解乙方的通信通道的路由、所用设备型号与配置方案，以确保对甲方所提供的通信通道的性能、通信质量进行监测。

（6）乙方应负责对所提供的通信通道进行定期检查、日常维护、修缮及保养，加强值班和监测，保证网络不间断运行，除由于甲方使用不当等人为原因造成的外，所属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